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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133 号 

 

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年 1月 29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

进展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(三)的公告》，因交易对手方南

京德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乐商业”）和南京星月商业

管理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星月商业”）未在 2021年 12月 31日前如

期支付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京德乐”）100%股权第

二期转让款，你公司于 2022年 1月 28日与相关方签署补充协议，将

第二期转让款支付时间延期至 2022年 3月 31日前，并约定将剩余未

支付转让款的支付方式由纯现金变更为实物资产和现金相结合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说明： 

1、根据 2020年 5月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南京德乐股权转

让价格为 10.36亿元，截至目前，未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为 9.06亿元。

此前，你公司已两次与交易对手方签署补充协议，对款项支付时间作

出调整。根据本次补充协议，针对第二期 3.2亿元股权转让价款，你

公司已与交易对手方基本达成一致，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不低于 2,000

万元，实物资产拟以交易对手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房产作价进行

支付。请你公司结合德乐商业和星月商业的资金持有情况、支付能力，

说明股权转让款收回是否存在不确定性，你公司在本年度是否对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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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款计提减值及具体计提金额。 

2、根据协议，你公司与德乐商业和星月商业完成南京德乐首笔

51%股权交割的前提条件是，德乐商业和星月商业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生效之日起 50 个自然日内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1.3 亿元至共管账

户，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 55个自然日内向苏州信托提供

经相关评估机构评估且不低于 2.2亿元人民币的担保资产，并办理完

毕抵押/质押登记手续。请你公司结合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、首期

股权转让款支付、担保资产办理完毕相关手续、首笔股权交割完成日

期，说明首笔股权交割时协议约定的前提条件是否达成。若未达成，

请说明仍进行交割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3、请结合问题 2回复以及股权转让款已收回情况、交易对手方

对剩余价款的履约支付能力、南京德乐股权风险报酬转移情况等，说

明南京德乐不再纳入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时点、时点的确定依据及

合理性。 

4、根据此前签订的补充协议，德乐商业和星月商业应自逾期付

款之次日起，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的利率向你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
本次补充协议将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进行延期，且未对违约金

起算时点进行明确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第二笔股权转让款逾期支付违

约金的具体确定时点、计算方式和支付方式。 

5、2021年 12月 31日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3.2亿元支付已逾期，

但你公司直至 2022年 1月 29日作出披露，请你公司自查是否存在信

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2月 15日前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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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2月 9日 

 

 

 


